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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行政院主計總處原函影本附件一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主計總處函以，有關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處理
原則修正如說明二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 、 依 據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108 年 4 月 10 日 主 會 財 字 第

1081500094B號函(附原函影本)辦理。
二、考量機關同仁使用信用卡刷卡交易，有助於行政院推動行

動支付等政策，在不違反法務部廉政署102年7月4日廉預
字第10205014900號函前提下，將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處
理原則修正如下：

(一)機關經費支出倘因公務需要，得由員工以個人信用卡先
行墊付後，再行請款，但下列情形不得以個人信用卡支
付。

１、由採購單位或專任採購業務人員辦理之採購，應由機
關直接支付予廠商或以政府採購卡支付。

２、非專任採購業務人員經常辦理採購業務者，其付款方
式應依前點規定辦理。

(二)機關於償付員工先行墊付之款項時，按員工所提出之支
出憑證所載金額支付，無須核算扣減個人信用卡優惠價
值。

(三)機關基於管理需要，得另行訂定更嚴謹之作業規範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、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(含附小)、各國立大學附設醫院及
農林場、各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、運動發展基金、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、
學產基金、本部各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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